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关于聘任张韬等 7 位同志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
  

各院（部），行政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省有关单位文件通知，经研究，决定聘任张韬等 7位同

志下列专业技术职务： 

一、自 2015 年 12 月起，张韬同志任正高级工程师职务。 

二、自 2015 年 9月起，王丽丽、刘立红、李芳、张莲、梅群

英、辉花蕾等 6位同志任馆员职务。 

 

附件：张韬等 7位同志任职资格情况一览表 

 

 

安徽工业大学人事处 

2016 年 3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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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张韬等 7 位同志任职资格情况一览表 

 

序 姓名 单位 任职资格 资格文 资格时间 

1 张韬 工商学院 正高级工程师 建人函〔2016〕121号 201512 

2 王丽丽 图书馆 馆员 资格证 201504 

3 刘立红 图书馆 馆员 资格证 201504 

4 李芳 图书馆 馆员 资格证 201504 

5 张莲 图书馆 馆员 资格证 201504 

6 梅群英 图书馆 馆员 资格证 201504 

7 辉花蕾 图书馆 馆员 资格证 201504 

 
 

 

抄送：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、直属党支部，党群各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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